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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屏東縣鼓勵全民參與體育競賽獎金申請注意事項】 

一、申請日期：系統自 114 年 2月 1日(六)中午 12 時起開放至 114 年 2月 28 

              日(五)中午 12 時止關閉系統，一律採網路系統申請。 

二、加入會員： 

    (一)請先連結網址 http://awards.ptc.edu.tw/People/Account/Login，進 

        入屏東縣體育發展中心「全民獎金申請」網頁作業。 

    (二)第一次使用系統，請先於頁面右上角點選「註冊」申請帳號，完成帳 

        號申請成為會員後，方可進入系統作業。 

三、登入網站請先詳閱【系統操作手冊】，並請特別注意以下事項： 

    (一)請務必點選「全民獎金申請」→審查獎金申請案→年度：113 之頁面進 

        行操作。 

    (二)個人申請：第一次申請獎金者，系統會要求您完成個人資料設定，完 

        成個人資料後，才可進進行申請獎金作業。 

    (三)團體申請：請以團體名稱於「全民獎金申請」網頁申請帳號，完成帳 

        號申請成為會員後，再進行團體的教練或選手獎金申請作業。 

    (四)獎金發放採匯款方式，直接匯入國內金融機構或郵局金融帳號方式， 

        各申請人(單位)於申請帳號後，務必至個人資料新增申請人國內金融 

        機構或郵局存簿封面影本代碼及帳號。 

四、申請人在同一年內曾參加二種以上競賽者，無論其身分為選手或教練，每 

    年僅得依「屏東縣鼓勵全民參與體育競賽獎金頒發要點」第七點第一款或 

    第二款各款申請各一項，個人或團體皆受此項限制。 

五、申請基準日： 

  (一)凡比賽日期在 113 年 1月 1日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間舉行者，均得提出  

      申請。 

  (二)比賽日期跨年度辦理者，則以前一個年度為申請基準日(例如：113 年 12 

      月 30 日至 114 年 1月 8日間辦理者，申請基準日應為 113 年度)。 

  (三)比賽非在上列申請基準日期間內辦理者，均不予受理。 

六、書面審核：114 年 3月 4日(二)至 3月 5日(三)，每日上午 9時至中午 12  

              時整，假屏東縣體育發展中心（屏東市勝利路 9號）。  

http://awards.ptc.edu.tw/People/Account/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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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資料補正：書面資料如需修改，可由工作人員於現場協助民眾上網修正， 

              其相關書面資料仍應於 114 年 3月 4日(二)至 3月 5日(三)，  

              每日上午 9時至中午 12 時整前補齊，逾期概不受理並視同自願 

              放棄，未於期限內完成補件者，不予核發。 

八、申請人之基本資格：需同時符合下列各款之規定： 

    (一)選手：凡設籍屏東縣一年以上，代表本縣參賽之運動選手，申請獎金     

        時仍設籍於屏東縣之運動選手，得申請本項鼓勵全民參與體育競賽獎 

        金(以下簡稱獎金)： 

        1、未依「屏東縣體育獎勵金頒發要點」申領各項獎勵金者。 

        2、未具學生、公務員、學校教職員、軍人身分者。 

    (二)教練：凡實際指導本縣籍運動選手代表本縣參賽之教練，並具以下各 

        項資格者， 得申請本項鼓勵全民參與體育競賽獎金之教練獎金(以下 

        簡稱獎金)： 

        1、未依「屏東縣體育獎勵金頒發要點」申領各項獎勵金者。 

        2、未具學生、公務員、學校教職員、軍人身分者。 

        3、具教育部體育署或中華民國各單項協會核發之C級以上教練證者。 

    (三)申請人應詳閱『屏東縣鼓勵全民參與體育競賽獎金頒發要點』，並依相 

        關規定辦理。 

九、申請檢核表內容包括：  

    (一)申請表：由系統直接列印，每位申請之選手或教練 1人一份表格。 

    (二)領款收據：由系統直接列印，個人及民間團體申請(含匯款帳戶)。 

    (三)身分證明文件：最近 1個月內申請之戶籍謄本及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以證明比賽當時及申請時，仍設籍於屏東縣；教練身請應附合格之C級 

        以上教練證。 

    (四)成績證明：獎狀影本，未發獎狀者，得以教育部體育署或中華民國各 

        單項協會所出示之公函或蓋有主辦單位關防之證明正本替代；教練另 

        應提出證明確為獲獎選手之教練秩序冊及教練證等佐證文件。  

    (五) 印領清冊：由系統直接列印，若為多人（2人以上）獎金匯入同一帳 

         戶，需附上清冊。 

    (六)委託書及切結書：由系統直接列印，若獎金匯入他人帳戶（非申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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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委託人及受委託人應填具本表；若僅委託他人辦理申請，但獎 

        金仍匯入申請者本人帳戶則免填。 

    (七)申請檢核表內之選備文件。 

十、其他重要說明： 

    (一)委託書及切結書填寫時機： 

        1、委託他人代為送件者，免附。因獎金還是匯入申請選手或教練本人  

           帳戶並未匯進受委託人帳戶。 

        2、委託他人代為申請且獎金匯入受委託人帳戶者，要檢附。 

    (二)以社會團體名義申請之獎金，該筆獎金如是撥入該社會團體名下，請 

        務必於金融機構內設有該社會團體之帳戶，否則獎金無法匯入。  

    (三)獎狀、秩序冊、賽程表一律以影本為限，請先自行影印並以螢光筆圈 

        註申請人及參賽縣市等相關事項。 

    (四)請各申請人勿重複提出申請，如經查獲一律取消本年度獎金之申請資  

        格。 

十一、本注意事項如有未盡事宜，依『屏東縣鼓勵全民參與體育競賽獎金頒發 

      要點』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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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鼓勵全民參與體育競賽獎金申請【檢核表】 

申請人（單位）名稱：                 

身分證字號（統編）：                    符合申請標準第      條 

文

件 
檢核項目 檢具證明文件 

自

我

檢

核 

合

格 

說  明 

（未通過原因） 

必 

備 

文 

件 

一、申請表（申請人每 1 人一份） 申請表：由系統直接列印 
 

 
 

二、領款收據 (含匯款帳戶) 
具領表：由系統直接列印 

申請人國內金融機構或郵局存簿封面影本 

 
 

 

三、設籍證明，比賽當時及申請時仍 

    設籍於屏東縣 

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名簿)及身分證正反

面影本：最近 1 個月內申請之。 

 
 

 

四、比賽日期在申請基準日內、參賽 

    項目及成績紀錄符合獎勵標準 

秩序冊封面及內頁影本、獎狀影本或體育署

(含中華民國各單項協會)之公函或蓋有主

辦單位關防之正本成績證明 

 

 

 

選

備

文

件 

一、 具教育部體育署或中華民國各單  

項協會核發之 C 級以上教練證 
教練證：申請教練之獎金應檢附之 

 
 

 

二、印領清冊（2人以上，獎金匯入 

    同一帳戶） 
申請表：由系統直接列印-本府製定之格式 

 
 

 

三、委託書(含匯款帳戶) 委託代領名冊：由系統直接列印  
 

 
 

四、切結書（具領人為受委託人） 切結書：由系統直接列印 
 

 
 

 
其它注意事項：  

1.全國性各項比賽總參賽縣市數必需達八縣市以上，同時參賽組別隊數必需達到六隊以上，才能申請。 

2.全國各單項比賽以個人名義參賽，其單位名稱需註明為屏東縣 

3.教練部分： 

(1)得以身分證替代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名簿 

(2)得依各選手申請之獎勵項目申請，不受設籍本縣之限制 

(3)應提出秩序冊以證明為獲獎選手之教練 

4.影本文件應加註與正本相符並核章 

審核結果 □合格  □不合格 審查人員：  

 


